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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黄维萍

犯罪嫌疑人“零口供”、涉事车辆
没有车载监控视频画面……面对一系
列证据难题，检察官通过自行补充侦
查和引导侦查相结合，成功夯实案件
证据链条。2022年12月21日，经江苏
省无锡市梁溪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妨害安全驾驶罪判处被告人王某
罚金5000元。

缺少最关键的证据，案件查
办一时陷入困局

2020 年 9 月 30 日晚上 7 点，无锡
警方接到一个报警电话，称有乘客在
行驶的大巴车上抢夺方向盘。民警立
即出警，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王某。

“我是抢方向盘了，不过当时车子
是停着的。”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面
对检察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王某拒
不认罪，矢口否认当时车辆正在行驶
过程中，辩称当时车辆是停在非机动
车道，他想要下车，可司机拉住他的
背包不让下，他才实施了抢控行为，
司机报警后车辆未再移动。

经调查发现，本案仅有驾驶员和
售票员两名证人，当天车载监控设
备未开启，路面监控视频虽显示车辆
有紧急制动，却因车辆的晃动，只能
看清王某在车辆制动前后时站在驾驶
员座位旁边，难以看清其具体的手部
动作。

面对“零口供”案件，必然要以
客观性证据证明案件主要事实，而
这起案件，恰恰缺少了最关键的证
据——车载监控视频。案件查办一
时陷入困局。

自行补充侦查，技术手段协
助锁定案件真相

为进一步查清案情，承办检察官再
次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审查中，
检察官发现：对比路面监控视频与接处
警信息的时间节点，车辆紧急制动发生
在 19:08:15，车辆再次启动是在 19:08:
57，司机的报案时间是19:09:33，19:12:10
车辆进入非机动车道后停靠。王某称其

行为发生的时间点是在车辆进入非机动
车道后，其供述明显与客观证据时间点
矛盾。

为了进一步印证根据时间点进行
推断的准确性，承办检察官决定开展
自行补充侦查，通过与大巴车司机谈
话，明确了抢控、刹车、报警、停靠
的先后顺序。

针对本案最为关键的客观证据——
路面监控视频，检察官多次与专业技
术鉴定人员沟通，明确了对动态视
频作清晰化处理的可行性。经商定，

该院委托外省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对
在车辆制动刹车时间前后王某是否有
接触方向盘等其他行为动作进行图像
内容分析鉴定。与此同时，该院还建
议公安机关调取当天司机报警的通
话录音。

鉴定机构经鉴定，给出了“大巴
车制动刹车时间前后，可见王某站立
在司机右侧，手触碰在方向盘上”的
鉴定意见。

这份关键的鉴定意见使证人证言
和客观证据建立了关联，形成了闭合

的证据链。同时，经过一系列补充侦
查工作，检察官通过对时间点的比
对，确定王某发生抢控行为的时间即
为路面监控视频中车辆紧急制动的时
间，此后不久司机即打电话报警，并
将车辆靠边停在非机动车道，此刻王
某欲下车，司机进行了阻止。

该院认为，王某实施犯罪行为系
在夜间及人员、车辆密集路段，应从
重处罚，于是在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同
时，建议对王某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至九个月，并处罚金。

当庭出示核心证据，被告人
低头认罪

2022 年 6 月，案件开庭审理。庭
审中，王某仍拒不认罪，公诉人充分
运用自行补充侦查收集固定的证据，
对王某展开有针对性的讯问：“大巴车
行驶过路口时紧急刹车，是否和你有
关？你当时在车上什么位置？”

此时的王某不作正面回答，仍然
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在描述抢控、
刹车、报警、停靠的先后顺序时前后
矛盾。

接下来，公诉人结合案发经过、
报案时间点等辅助证据，揭露被告人
的辩解与事实矛盾之处，并当庭出示
了核心证据——路面监控视频及鉴定
意见，客观还原了犯罪过程。

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既有王
某 本 人 供 述 、 证 人 证 言 的 直 接 证
据，又有监控视频、鉴定意见等间
接证据，通过对王某供述与其他证
据 的 比 较 ， 对 在 案 证 据 综 合 判 断 ，
并根据生活常理与经验规则排除合
理怀疑等，最终能够得出王某构成
犯罪的唯一结论。

面对详实的证据，王某以拒不认
罪来逃避处罚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
溃，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检
察机关当庭调整量刑建议，最终，法
院以妨害安全驾驶罪判处被告人王某
罚金5000元。

庭审现场，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和
社区人员参与了旁听。公诉人利用庭
审进行法庭教育，并结合事理、法
理、情理逐一阐释案件影响，表明该
案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但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公共
安全的一种巨大冲击，安全、和谐、
文明的驾乘环境需要大家一起守护，
公众每一次出行才能安心。

他在行驶的车中抢夺方向盘
办案检察官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完善证据链，突破一起“零口供”妨害安全驾驶案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吴占京） 为规范跨境赌博案件取证工作，形成办
理此类案件合力，1 月 3 日，河南省栾川县检察院会同县法院、县公安局召开了办理跨
境赌博案件研讨会，共同探讨办案中相关难题的解决方案。

会议对调查取证、证据固定、办案程序等方面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
论。栾川县检察院结合办理的两起案件，详细阐述了开设赌场罪的犯罪构成、证据
体系以及两起案件存在的共性问题，就引导取证提出了意见建议。县法院就追赃挽
损工作提出要求，公安机关就此类案件收集固定证据面临的实际困难进行了剖析。

经过深入讨论，三家单位在统一案件移送标准、规范证据收集审查方面达成两
点共识：一是立足实际，密切配合，妥善解决办理跨境赌博案件过程中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及时沟通协调，从严从快打击跨境赌博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有效遏制跨
境赌博犯罪活动，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二是提高执
法规范化水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固定相关证据，防止由于证据瑕疵导
致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制裁。

河南栾川:

形成跨境赌博案件办理合力

本报讯（记者查洪南 通讯员李佳林 李昭） “他们有时候给我现金，有时候
通过微信转账。微信转账的话，我把我老婆的微信收款二维码发给他们，他们扫二维
码付钱。”2022 年 12 月 8 日，由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谭某贩卖毒
品、洗钱案在法院开庭审理。经过庭审，法院采纳了全部公诉意见，判处谭某有期徒
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 1.3万元。

2022 年 8 月 19 日，新都区检察院受理了一起贩毒案件，承办检察官在核查谭某
的往来资金时，发现自 2022 年年初开始，谭某利用妻子的微信账户收取毒资，通过还
款方式进行“洗白”，从而掩饰、隐瞒毒品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涉嫌
构成洗钱犯罪。检察机关采取立案监督、引导侦查取证、召开联席会议等多项举措，
对犯罪嫌疑人谭某妻子的微信账户交易记录进行逐笔核查，经细致比对，最终发现
多笔二人之间的异常转账记录。至此，谭某涉嫌洗钱的犯罪线索逐渐清晰。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谭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虽然我们是夫妻关系，但我们
平时都是各自用各自的钱。我前后向她借了 2 万多元，她收到我卖毒品的钱后，就把
这些钱用来抵我欠她的钱。我叮嘱她对外说这些钱是在外面打牌赢的。”谭某在接受
检察机关讯问时交代了自己隐瞒非法所得的手法，企图躲避警方侦查。

成都新都：

揭开涉毒自洗钱犯罪迷雾
检察官讨论案情

庭审现场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俞潇 刘凡

“巡回检察组发现问题精准，提出
反馈意见切实可行，尤其是长期以来
我所难以发现、不够重视的问题。经
过整改，有效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迈上
了新台阶。”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阿
拉善盟检察分院巡回检察组再次来到
阿拉善左旗司法局王府司法所开展

“回头看”工作时，王府司法所所长塔
娜表示。

2022 年 5 月至 7 月，阿拉善盟检
察分院巡回检察组对全盟 3 个旗的看
守所、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及 22 个苏
木镇、开发区司法所开展了首次常规
式巡回检察，实现巡回检察全覆盖。

巡回检察组坚持“在办案中监督，
在监督中办案”的检察理念，坚持刀刃

向内，发挥巡回检察对内监督优势，通
过听取汇报、走访调查等方式，督查三
旗检察机关派驻看守所检察、社区矫
正检察工作开展情况。

巡回检察结束后，巡回检察组及
时以现场反馈、视频会议督导反馈的
方式将巡回检察反馈意见向各旗区传
达。针对社区矫正工作中普遍存在的
社区矫正小组其他成员未参与到社区
矫正对象的教育活动和考核评议中、
部分社区矫正对象未能按时签到两项
突出问题，阿拉善盟检察分院与阿拉
善盟司法局组成联合督导组，深入嘉
尔嘎勒赛汉司法所、乌斯太司法所等
11个司法所，进行了实地督导。

银根司法所某社区矫正对象长时
间不在手机上签到，并向司法所报告
家中没有信号。为调查核实情况，督
导组驱车 300 余公里来到其位于沙漠

腹地的家中。督导组经查访，发现该
社区矫正对象家中安装了接收信号放
大器，手机信号正常。此问题反映出
司法所存在监管弱化、走访和教育工
作不到位等问题。经检察机关建议，
盟司法局建立了社区矫正对象签到情
况月通报机制。

巡回检察中，阿拉善盟旗两级检
察机关研究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 35
份、检察建议书 5 份，确保巡回检察反
馈问题整改落到实处，巡回检察取得
良好的监督效果。

阿拉善左旗看守所所长何立涛表
示，巡回检察组通过查阅在押人员档
案、民辅警值班记录、调取回放监控录
像等方式，真找问题、找真问题、解决
问题，促进了看守所全面履职、有效履
职，构建了检察与监管双赢共赢的良
好局面。

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为做好巡
回检察“后半篇文章”，阿拉善盟检
察分院巡回检察组再次出发，开展巡
回检察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工
作。巡回检察组对看守所、社区矫正
巡回检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质
效进行了逐条逐项“体检”，对问题
清单逐一销号，“回头看”发现，大
部分问题都已整改落实，部分仍未整
改的问题，都已制发检察建议，要求
限期整改完毕。

巡回检察组主办检察官、阿拉善
盟检察分院副检察长杨琪表示，这次
巡回检察全覆盖是对看守所、社区矫
正工作的一次深度扫描，巡回检察组
将继续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进行跟踪
监督，确保本次巡回检察发现的问题
全部整改销号，推动看守所、社区矫正
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

内蒙古阿拉善：首次巡回检察实现全覆盖

真找问题找真问题确保问题整改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黄从余 郑建林） 1 月 9 日，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检察院联合社
矫局开展社矫对象节前集中入矫教育活动，进一步强化对社矫对象的监督管理。

此次入矫集中教育活动邀请了闽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对新入矫的社矫对象进
行授课。课后，该院检察人员以案释法，对社矫对象的管理监督方式方法以及社矫对象
的权利、义务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并就如何预防再犯罪为社矫对象上了一堂生动的
法治宣传和警示教育课，告诫新入矫的社矫对象一定要珍惜矫正机会、端正矫正态度、
增强自我约束。其间，检察人员还解答了社矫对象提出的相关法律问题。

与此同时，该院还积极探索开展社区矫正心理工作，帮助高风险人群顺利接受社
区矫正，减少和控制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罪率。

该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任日波介绍，通过此类活动深入一线开展“嵌入式”社区矫
正检察监督，让干警们成为检察机关“派出去”的法律宣传员，通过普法宣讲，让社矫对
象自觉遵守监管规定，严守矫正纪律的法律意识，顺利安全地度过矫正期，争取早日回
归社会。

漳州长泰：

开展社矫对象集中入矫教育

近日，辽宁省鞍山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干警来到山南街道基建社区开展反诈宣
传活动，提醒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服务时，要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养老企业、养老机
构，不要轻信所谓“高额返利”“高价回购”等宣传。 本报通讯员姚晓滨摄


